《石台县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<关于开展“百千万”工程提升行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皖组发〔2024〕1号)、《池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指导意见》(池集体经济办〔2022〕9号)及《中共池州市委组织部池州市财政局池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<关于开展“兴村”工程提升行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池组字〔2025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重新修订了《石台县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实施办法》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县集体经济办5月下旬，起草了《石台县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实施办法》初稿。在收到《中共池州市委组织部池州市财政局池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<关于开展“兴村”工程提升行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池组字〔2025〕3号）后，形成《石台县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1、本办法明确激励对象为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村“两委”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（不包括选派干部、选调生、挂职干部等在村公职人员。），重点奖励直接参与集体经济运营、推动增收成效显著的基层干部。激励形式以资金奖励为主，资金来源严格限定为当年度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收益。
2、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收益的核算以财务年度（1月1日至12月31日）为周期，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账户核算，收入扣除经营支出、成本费用及管理费用后确定。经营性收入包括经营收入（如销售、劳务、出租等）、投资收益（扣除投资损失后的净额）及其他收入（如存款利息）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度一次性或集中收取的资产出租、承包，资源对外发包等资产资源类收入，应按分摊后当年度实现的发包及上交收入核算年度收益。同时明确排除上级奖励、财政转移支付、捐赠等非经营性收入，以及土地征用、资产处置等一次性收入。
3、激励标准按年增收额设定：增收2万元（含2万元）以上的按增收额20%的比例奖励，单村年度奖励上限为5万元。资金分配突出“正向激励”与“科学分配”，村“两委”正职按不超过奖励总金额的30%进行奖励，其他村干部每人不得超过村“两委”正职的2/3进行奖励。
4、申报条件分为正向条件和负面清单。正向条件要求村“两委”班子战斗力强、村级事务管理规范、群众满意度高，且财务管理规范，有效落实“四议两公开”制度，无不良债务；负面清单明确不予激励的情形，包括财务管理混乱、党建或综合评价末位、个人受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超一年等。此外，对诫勉或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一年内的个人按50%激励，对涉嫌违纪违法待审查或审核时处于处分影响期的对象暂缓发放，待审查结果明确或处分影响期结束后补发。
5、申报程序分为四步：一是村级申请，符合条件的村填写申报表并提交乡镇党委；二是乡镇审核，成立纪检、组织、财政、农业等部门联合审核小组，对财务收支、管理情况、绩效及分配方案进行审核，并提交乡镇党委集体研究，讨论通过后，于10个工作日内书面向申报村反馈审核意见；三是决议公示，经村党组织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，分别进行两次公示（每次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无异议后发放；四是备案管理，村级将审核资料报乡镇备案，乡镇汇总后报县委组织部、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6、监督管理强调“程序规范、执纪严格”。一是强化程序意识，要求乡镇在审核、表决、公示等环节严格按程序操作，维护制度严肃性；二是严格执纪监督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审批，对弄虚作假、套取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纪追责。
